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
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之《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市值
管理制度》，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高清先生、周少兵先生、高建民先生、
梁青先生及喻旻昕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豐先生、賴丹女
士及劉淑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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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董事会应当重视公司质量的提升，根据当前业绩和未来

战略规划就公司投资价值制定长期目标，在公司治理、日常经营、并

购重组及融资等重大事项决策中充分考虑投资者利益和回报，坚持稳

健经营，避免盲目扩张，不断提升公司投资价值。 

董事会应当密切关注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反映，在市场表现明显偏

离公司价值时，审慎分析研判可能的原因，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公司投

资价值合理反映公司质量。 

第六条 董事长应当积极督促执行提升公司投资价值的董事会决

议，推动提升公司投资价值的相关内部制度不断完善，协调各方采取

措施促进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公司质量。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积极参与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各项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参加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沟通会等各类投资者关

系活动，增进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了解。 

第七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和信息披露相关工

作，与投资者建立畅通的沟通机制，积极收集、分析市场各方对公司

投资价值的判断和对公司经营的预期，持续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精

准度。 

董事会秘书应当加强舆情监测分析，密切关注各类媒体报道和市

场传闻，发现可能对投资者决策或者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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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值管理的主要方式 

第八条 公司应当聚焦主业，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同时可

以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运用下列方式促进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公司

质量： 

（一）并购重组。公司应当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根据公

司发展战略规划，聚焦主责主业、产业升级，适时开展并购重组，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增强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公司质量和价值。 

（二）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应当积极研究股权激励、

员工持股政策，可以适时开展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强化管理层、

员工与公司长期利益的一致性，共同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三）现金分红。公司应当综合考虑公司发展阶段和经营情况，

适时制定中长期股东回报规划，增强现金分红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

期性。 

（四）股份回购。公司应当根据公司股权结构、资本市场环境变

化、公司市值变化等情况，在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前

提下，适时依法合规开展股份回购，维护公司投资价值和股东权益，

增强投资者信心。 

（五）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应当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积

极建立与资本市场的沟通机制，全面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

的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通过投资者说明会、业绩说明会、路演、

投资者调研等各种形式，增强与资本市场主体的交流互动，传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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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价值。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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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时分析股票价格波动原因，摸排、核实涉及的相关事项，

必要时发布公告进行澄清或说明； 

（二）加强与投资者沟通，及时通过投资者热线、投资者说明会、

路演等方式传递公司价值； 

（三）在符合回购法定条件及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

制定、披露并实施股份回购计划； 

（四）积极推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制定、披露并实施股份增持计划或自愿终止减持计

划以及承诺不减持股份等方式提振市场信心； 

（五）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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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或间接披露涉密项目信息； 

（六）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

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本制度生效实施后，如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实施，由公司

董事会负责解释、修订。 

 

 


